
│ 六０ │
│ │

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┤
│ 15㎝以上 │ 10㎝以上 │ ５㎝以上│未滿│
│ 未滿20㎝ │ 未滿15㎝ │ 未滿10㎝ │５㎝│
│ 六００│ 三００│ 一五０│五０│
│ │ │ │ │
│ │ │ │ │

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┘
┌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
│附│一 觀賞花木每株 (欉) 之補償單價，參照生長及管理情形得│
│ │ 予增減，但增加者不得超過表列單價之百分之二十。 │
│ │二 前項觀賞花木業主要求於需地機關所定之地上物清除期限│
│ │ 前，將花木自行遷移者，得免予徵收，應照表列單價二分│
│ │ 之一發給遷移費。 │
│ │三 │
│ │ 1 觀賞花木得視種植暨成長情形就表列每公畝單位面積種│
│ │ 植數量酌予增加，但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。 │
│ │ 2 密植花木不分種類，一律按面積給予補償費，其每平方│
│ │ 公尺之補償費木本為三００元，草本為二００元，草皮│
│ │ 為一００元。 │
│ │ 3 庭院內之花木比照果樹部分附註九辦理。 │
│ │ 4 花木盆栽每盆發給草木遷移費三０元，木本遷移費五０│
│ │ 元為準。但每平方公尺以十盆為限。 │
│ │四 「鐵樹、酒瓶椰子 (苗圃密植者) ，一律按面積給予補償│
│ │ 費，其每平方公尺補償費為一二０元，至其盆栽者，每盆│
│ │ 發給遷移費四０元」。 │
│ │五 表內未列之觀賞花木，得比照表內相同類科之觀賞花木勘│
│ │ 估補償；惟遇有特殊類別、規格之花木或藥材，不宜比照│
│ │ 者，得核實查估並專案簽報市長核定後辦理補償。 │
│ │六 遇有兼種情形，比照果樹部分附註第七項規定辦理。 │
│ │七 綠籬部分木本按每平公尺三００元，草本每平公尺二００│
│註│ 元核計補償。 │
└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

伍、魚類部分：
一、北部地區淡水魚類單、混養收穫量及遷移損耗率估計表
┌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┐
│魚 類│飼 養 面 積 │飼養│每 公 畝│每 公 畝│遷 移│備 註│
│ │ （公畝） │時間│放 養尾 數│收 穫 量│損 耗 率│ │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┤
│草、鯉、鏈、│ 一０ │一年│60-120尾 │30-45 公│ 一０％│魚池設備│
│鯽（混養） │ │ │ │斤 │ │良好，水│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┤溫土壤均│
│吳 郭魚 類 │ 一０ │一年│60-150尾 │36-63公 │ 一０％│適宜，飼│
│ │ │ │ │斤 │ │料充分且│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┤管理得當│
│塘虱魚（單養│ 一０ │一年│600-900尾 │90-150公│ 一０％│。 │
│） │ │ │ │斤 │ │ │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┤ │
│泰 國 蝦 │ 一０ │一年│1,500-2,00│36-48公 │二０─三│ │



│ │ │ │0尾 │斤 │０％ │ │
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
└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┘
二、池埤水庫粗放式放養淡水魚類生產量及遷移損耗率估計表
┌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
│魚 類│放 養面 積 │ 生 產 量 │遷 移│備 註│
│ │ │ │損 耗 率│ │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│草、鯉、鏈、│ 一公頃 │ 2,000-4,000公斤│一０％ │ │
│鯽（混養） │ │ │ │ │
└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

三、流水式飼養錦鯉魚收穫量及遷移損耗率估計表
┌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┐
│魚種│面 積│每分鐘出水量│每公畝放養│每 公 畝│遷 移│備 註│
│ │（公畝）│ │尾 數│收 穫 量│損 耗 率│ │
├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
│錦鯉│ 一．五 │0.08-0.16立 │放養尾數依│150-270 │10-15％ │魚池設備良│
│ │ │方公尺 │成魚個體重│公斤 │ │好，水溫水│
│ │ │ │量換算。 │ │ │質適宜，飼│
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料充分管理│
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得當，另設│
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置水車供給│
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氧氣使池水│
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上下混合 │
├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
│錦鯉│四．六 │0.32-0.48立 │ 〝 │360-540 │ 〝 │ │
│ │ │方公尺 │ │公斤 │ │ │
└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┘

四、養鰻放養量及遷移損耗率估計表
┌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┐
│魚種│面 積│飼 養 時 間 │每公畝放養│總放養尾數 │遷 移│備 註│
│ │（公畝）│ │尾 數│ （平均） │損 耗 率│ │
├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┤
│鰻 │ 一二 │ 一年 │900-1050尾│12000-125000│ 五％ │ │
│ │ │ │ │尾 │ │ │
└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┘

附註：一、每種魚類按查估當時本市魚市場所公佈之批發價格為準。
二、各種魚類之遷移，除按表列遷移損耗率計給遷移費之外，應另視其數量、僱工及
運輸工具等情況個案予以估計搬運費。

陸、
一、政府機關辦理照價收買、土地重劃、區段徵收或終止耕地租約時，其農林作物及魚類得
比照本查估基準辦理勘估補償。

二、政府機關於辦理徵收土地農林作物查估，如遇有種植高價值作物時，宜令當事人書立切
結書，註明種植年、月、種苗高度，以利日後司法機關偵辦。

三、業主要求在需地機關所定限期前自行遷移之農林作物或魚類，應由需地機關限期通知其
自行遷移完畢，逾期不遷移者視同廢棄物處理。

四、凡經補償完竣之農林作物及魚類其所有權已歸需地機關原始取得，應由需地機關妥為處
理，不得任由被徵收人取回。

五、業主對於估定之種植數量超出表列最高限額部份提出異議者，應提交本市地價評議委員


